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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一个实务公告《作出重要性判断》。 

 

 
 IASB 发布一项非强制性实务公告，就主体编制财务报表时如何作出重要

性判断提供指引。 

 该实务公告汇总了 IASB 的准则中现有的重要性的指引，详细说明了此

类要求并提供了一个重要性的一般特征的概述，同时就特定情况下如何

作出重要性判断提供指引。 

 该实务公告包含了一个主体在作出重要性判断时可遵循的 4 个步骤的流

程。 

 本指引可立即使用。 

 IASB 同时发布一项建议以更改其准则中“重要性”的定义。 

 请参阅德勤刊物《启发思考：重要性》，了解有关编制财务报表披露时

如何运用重要性判断的更多实务见解。  

 

 

 

 

 

 

 

 

 

 

 

 

 

 

请参阅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

息：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为何发布该实务公告 

运用重要性需要作出判断。某些利益相关方指出，在运用重要性判断方面

存在的困难及缺乏指引导致产生披露问题，如披露过多无关的信息和过少

相关的信息）。 

 

为帮助解决上述疑虑，IASB 决定制定一项实务公告以协助负责编制财务报

表的人士。IASB 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关于该实务公告草案的征求意见稿

并获得了广泛支持。 

 

该实务公告提供了指引以协助主体在编制财务报表时作出重要性判断，并

包括了在不同情形中如何运用重要性判断的 20 个示例。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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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德勤全球于 2015 年 9 月发布《启发思考：重要性》。该刊物阐述了可能有助于在编制财

务报表时作出重要性判断的各类因素。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thinkingallowed/2015/materi

ality 

  

 
实务公告的非强制性 

实务公告包含非强制性指引。该实务公告并非一项准则，因此在不应用该实务公告的情况

下也能够声明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该实务公告并非旨在变更现行的重要性要求或引入任何新的要求，而是汇总了 IASB的准

则中的重要性指引并对这些要求作出详细说明。 

 

目标和范围 

该实务公告的目标旨在协助负责编制财务报表的人士判断哪些信息对这些财务报表的主要

使用者而言可能重要。 

 
该实务公告同时可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管理层在评估重要性时采取的步骤，以便于相

关各方之间的沟通。 

 

该实务公告并不适用于应用《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体。 

  

 

观察 

实务公告的目标之一是推动行为改变。通过向财务报表编制人提供作出重要性判断的框

架，IASB 正试图鼓励主体在确定信息是否应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及其披露的程度时运用更

多判断。IASB 希望这将避免主体将 IFRS 的披露要求视作填写遵循性核对表，减少样板

式披露和冗余信息，并协助实现“主动性披露项目”使主体能够利用财务报表对财务信息

进行有效沟通的首要目标。 

  

 
重要性的一般特征及特定主题 

该实务公告汇总了《概念框架》、《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列报》（IAS 1）

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中有关重要

性的现行指引，并对这些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鉴于财务报表的目标是向主要使用者提供

对其作出向主体提供资源的相关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该实务公告就如何作出重要性判断

以满足主要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进行了讨论。该实务公告同时涵盖了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

若干其他特定主题。 

 

该实务公告强调了在出于编制财务报表目的评估信息是否重要时的下列要点： 

 

满足主要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财务报表应当满足作为主体财务报表主要使用者的现有和潜在投资者、借款人及其他

债权人的信息需求。 

 
 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应能够满足三类主要使用者中每类使用者的常见信息需求。换

言之，主体无需满足特定使用者或小众群体的特殊信息需求。该项要求同时令主体无

法仅仅识别对于主体财务报表的所有类型的主要使用者而言均同样常见的那些信息需

求，因为这可能会将其中仅某一类使用者的常见信息需求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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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出重要性判断时，主体需要评估是否能合理预计信息会影响主要使用者的决策，

而非该信息单独而言是否能够改变其决策。 

 

 能够从其他来源公开获得此信息的事实不影响对信息就财务报表目的是否重要作出的

评估，也不会免除主体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该信息（若重要）的义务。 

 
与当地法律法规的相互影响 

 
 主体可提供额外信息以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即使该信息在 IFRS 要求的范围内并不

重要。但是，此类额外信息不得覆盖按照 IFRS 准则披露的重要信息。 

 
前期信息 

 
 主体应当提供与了解当期财务报表相关的前期信息。这意味着主体应扩展或汇总前

期披露以适应本年度的需求，不论前期财务报表包含了多少信息。 

 

差错 

 
 如果一项差错单独而言被评估为重大，则不得因其他差错的抵销影响，而不更正这项

差错。 

 
 在评估随时间推移累积的差错在当期是否成为重大差错时，主体应考虑当期是否存

在进一步累积的差错、或主体的具体情况是否已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当期不同的重要

性评估。 

 

  

 

观察 

该实务公告并未就如何更正一项重大的累积差错提供指引，因为 IASB认为该实务公告不

应涉及主体如何运用重要性判断的后果。 

  

 
契约 

 
 在评估有关契约是否存在、契约条款或违反契约的信息的重要性时，主体应同时考

虑： 

(a)  违反契约的后果，即，违反契约对主体财务状况、业绩和现金流量造成的影

响。如果后果重大，则有关契约的信息就可能是重要的。反之，如果后果不重

大，则可能并无需要提供有关契约的披露；以及 

 

(b) 违反契约的可能性。违反契约的可能性越大，有关契约的信息就可能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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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报告考虑事项 

 
 主体在编制年度财务报表和中期财务报表时应当应用相同的重要性流程。然而，主

体在确定就中期财务报表目的哪些信息重要时，应考虑中期财务报告的涵盖期间和

目的有别于年报。 

 
 对中期而言重要但已在最近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的信息无需在中期财务报告中重复

披露，除非中期发生了新情况或需要作出更新。 

4 个步骤的重要性流程 

该实务公告还包括了 4 个步骤的流程，以作为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如何作出重要性判

断的示例。相关步骤如下： 

 
 步骤 1 – 考虑适用的准则的要求和主要使用者的信息需求识别可能重要的信息。 

 
 步骤 2 – 通过考虑定量和定性因素评估步骤 1 识别出的信息是否重要。该实务公告

列举了多个定量和定性因素的例子，并包含有关这些因素单独及相结合如何影响重

要性评估的进一步指引。 

 
 步骤 3 – 以有效及高效地沟通信息的方式在财务报表草稿中组织步骤 2 识别出的信

息。《披露原则》讨论文件包括主体如何组织其财务报表的进一步建议，例如，是

在主财务报表还是附注中进行披露，以及单列项目应予分解的程度。 

 
 步骤 4 – 整体复核财务报表草稿以确定是否已识别出所有重要的信息，包括从汇总

的角度考虑重要性。就其本身而言判断为不重要的信息在与整套财务报表中的其他

信息结合考虑时则可能属于重要。 

 
上述流程只是执行重要性评估的一个示例。其他方法可能也是适当的。 

 
应用日期 

由于该实务公告既不是一项准则也不是一项解释公告，因此，即使未遵循该实务公告也能

够符合 IFRS 的要求。但是，该实务公告旨在汇总 IFRS 的现行要求并提供有用的示例以

便为应用 IFRS 的相关各方提供协助。选择应用该实务公告中指引的主体可立即开始使

用。 

 
进一步信息 

德勤刊物《启发思考：重要性》可从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thinkingallowed/2015/materi
ality获取。 

 

IASB 的《披露原则》讨论文件可从

http://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principles‑of‑disclosure/获取。征求意见

截止期为 2017 年 10 月 2 日。 

 

IASB 建议更改重要性定义的征求意见稿可从

http://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principles‑of‑disclosure/获取。征求意见

截止期为 2018 年 1 月 15 日。 

 

如您对重要性判断有任何疑问，请向您通常接触的德勤联系人反映或联络德勤全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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